关于印发《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

考试计划汇编》的说明（代序）

为加强我省自学考试专业建设和管理工作，积极推进自学考试事业发展，根据全国考委的有关文件精神，经征求部分市州招考办、高等学校自考办以及专业委员会专家的意见，省招考委研究同意，我省面向社会和高校开考了一批自考新专业，调整了部分原有专业的考试计划。在此基础上，省教育考试院重新编印了面向社会开考的专业考试计划汇编和面向高等学校开考的应用型专业考试计划汇编（2009年版），发给各级考试机构，便于工作使用和考生查询，电子版将同步放在四川省教育考试院网上（网址：www.sczk.gov.cn）。现就有关事项作如下说明：

1、为适应我省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我省2008年开考了5个自考新专业，包括数字媒体艺术、工程造价管理2个独立本科段专业和人力资源管理、物流管理、音乐教育3个专科专业。其中数字媒体艺术、工程造价管理、物流管理3个专业既面向社会开考又面向高等学校开考；人力资源管理、音乐教育作为应用型专业面向高等学校开考，将原来面向社会开考的护理专科专业调整为同时面向高等学校开考，将原来面向高等学校开考的机械制造与自动化、小学教育、信息管理与服务、环境艺术设计等４个独立本科段专业调整为同时面向社会开考。物流管理专业课程考试与证书考试相统一。从2009年４月起面向社会开考乡（镇）村管理专业，主要对象是乡（镇）村组等基层单位的行政或经济管理人员、党团工青妇基层组织和乡（镇）村组企业负责人、回乡初高中毕业生。本次编印的两类自学考试计划汇编（2009年版）分别收录了这些专业的考试计划简表。
2、关停并转部分社会需求不旺，生源萎缩的专业。我省从2009年起，将停考应用型独立本科段专业历史教育（Y060102）和卫生事业管理（Y100902），专业停考通知及替代表将另文印发。这2个停考专业从2009年1月起停止招收新生，2009年10月考试后停止该专业所有课程考试，考生要尽量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停考专业课程的学习和考试。此后考生可转入其它相近专业继续学习和考试，同时不再办理停考专业毕业证书。从2009年4月起，面向社会开考的独立本科段调查与分析专业学历教育课程停止新考生报名报考，2010年4月考试后停止该专业所有学历教育课程的考试，考生可以转入相近专业继续学习和考试。但该专业课程中的证书课程考试继续进行。2008年已停考的应用电子技术专科专业的考生，可从2009年起转入电子技术专科专业继续学习和考试，两个专业相应课程替代表详见汇编。各高等学校要与省教育考试院密切配合，妥善处理好关停并转专业的遗留问题。

截止到目前，我省面向社会开考的专业合计74个，其中专科专业25个，本科的基础科段专业7个；独立本科段专业34个，本科的本科段专业7个；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课程视为1个专业进行管理。面向高等学校开考的应用型专业合计104个，其中专科专业48个，独立本科段专业56个。

3、为了大力推进自学考试与职业教育的衔接工作，省招考委、省教育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自学考试与职业教育衔接工作的意见》（川招考委［2008］90号文件），省教育考试院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以高职专科院校与本科院校合作办学为主要形式，全面推进高职专科与自考本科衔接工作。同时，省教育考试院调整了汽车维修与检测等14个应用型专科专业考试计划，最近在征求主考学校意见、专家论证后，又调整了机电一体化工程、电子技术、信息管理与服务3个专科专业考试计划，使专业课程设置更科学合理，更适合中职中专在校生套读自考专科专业。市场营销（专科）、学前教育（专科）、旅游管理（专科和独立本科段）等应用型专业，考试计划调整力度较大，部分课程从原校考课调整为统考课，部分课程从原统考课调整为校考课，为保证这些专业的考生顺利学习、考试和毕业，省教育考试院将按照专业考试计划课程调整前后替代表（详见汇编）统一转换成绩与学分。其中市场营销（专科）专业的政治经济学（课码0009）、经济法概论（课码0043）课程，学前教育（专科）专业的幼儿文学（课码0386）课程，旅游管理（专科和独立本科段）专业的旅游法规（课码0194）、旅游与饭店会计（课码0189）课程均从原校考课程调整为统考课程，2009年6月底前各学校可在082次考试计划中再上报一次老考生（不含2008年秋季入学的考生）该5门校考课成绩；从2009年秋季学期起统一执行考试计划汇编（2009年版）公布的考试计划。各高等学校要尽快周知考生，做好解释说明工作，切实改善办学条件，强化教学和管理工作，提高课程考试的合格率和考生的毕业率。
4、再次明确公共政治课程调整前后课程替代问题。根据川考委［2006］33号文件和原来印发的公共政治课程替代关系对照表的规定，面向社会开考的专科专业和本科的基础科段的考生，凡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邓小平理论概论》、《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三门政治课程中有两门课程取得合格成绩的，都不再参加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考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邓小平理论概论》两门课程中只有一门课程取得合格成绩的考生，必须参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考试并取得合格成绩；只有《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一门课程取得合格成绩的考生，必须参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程的考试并取得合格成绩。面向高等学校开考的应用型专科专业的考生，取得统考课程《邓小平理论概论》合格成绩的考生，可以不参加统考课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的考试，取得校考课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两门课程中一门课程合格成绩的考生，可以不参加校考课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考试。

面向社会开考的独立本科段专业和本科的本科段的考生以及面向高等学校开考的应用型独立本科段专业的考生，按原来印发的自学考试公共政治课程替代关系对照表执行。即取得了《毛泽东思想概论》合格成绩的考生可以不参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考试，取得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合格成绩的考生可以不参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的考试。
参加中职中专与自考专科衔接和高职专科与自考本科衔接的在校学生，取得了学校公共政治理论课程统一考试合格成绩的，可以免考自考专科、本科专业中对应的政治理论课程，考生须按规定办理转免考手续。

5、自学考试使用教材的管理是专业建设和管理工作的重要方面，保持自学考试使用教材的相对稳定对自学考试的稳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随文印发了《2009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全国统考课程使用教材目录》和《2009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四川省统考课程使用教材目录》，电子文档查询请登陆四川省教育考试院网站（网址：www.sczk.gov.cn）。全国统考课程将统一使用全国考试计划指定的教材，执行全国考委统编的考试大纲。我省开考的专业中涉及到的全国统考课程，均严格执行全国考试计划。全省统考课程必须使用专业考试计划指定的教材和省招考委统编的考试大纲，各高等学校要按照省教育考试院的统一部署，切实做好教材征订工作，保证统考课程教材的供应，严禁自己翻印教材和购买使用盗版教材。
自学考试的两类考试计划汇编（2009年版）在执行过程中，各地各校有何意见或建议，请及时反馈到省教育考试院，省教育考试院将根据你们反馈的意见修订考试计划汇编，不断改进完善，把专业建设和管理工作做得更好。

四川省教育考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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